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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

收到独立董事吕福玉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吕福玉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战略与投资委

员会委员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独立董事辞

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选举

张红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同时担

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张红伟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其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张红伟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选

举潘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潘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选举董事工作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

候选人声明》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附件： 

1、张红伟女士简历 

张红伟，女，1963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四川

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学历，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天府

万人计划”天府名师，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 

1988 年 7 月至今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任教，历任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教授、副系主任、副院长，四川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处长。现任四川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宏观经济学

会副会长，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信息化与教

学方法创新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多年从事国民经济学、金融理论与实践、高等

教育管理等教学与研究工作，具有丰富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和实际操作经验。主

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其他项目，并为企业发展提供战略咨询。 

主编教材《货币金融学》入选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主编教材《国民经

济管理学》入选四川省”十二五“规划教材；获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 1

项，四川省哲社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7 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6 项。 

张红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之一；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经查询确

认，张红伟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张红伟女士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潘鹰先生简历 

潘鹰，男，1973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日本一桥大学法学

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学历，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商法、民法、

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等方向，擅长公司法、重组并购、上市公司法律制度、破

产法等相关实务及商事法律相关问题，曾主导、参与多项重大并购重组工作，参

与审理多起重大案件，为上百家大中型企业、法院、律师事务所提供过法律咨询

和公司法相关专题讲座。曾先后就职于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

院（下派锻炼）、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现担任西南财经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017 年 2 月至今担任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欧康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 年至今受聘为成都市

高新区专家顾问。2005 年至今兼职律师。 

先后发表了《从十一个日本判例看股东代表诉讼的抑止制度》、《闭锁性公

司股东权益保护》、《从人的角度论科学的审判运行机制——从基层法院审判人

力资源的管理出发》、《公正、正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成都地区刑事诉讼普

通程序简便审调查报告》、《非常态下企法律制度应当如何回应》、《在法治轨

道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从经营者不当经营行为责任承担看股东和经营者的

博弈》等文章。 

潘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经查询确认，

潘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潘鹰先生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

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